
 

                                                        

 

 

 

 

 

 
                  

广交综执〔2023〕31号 

 
广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关于细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处罚基准的通知 

 

支队各科室、大队： 

新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于

2022 年 11 月 30日公布并施行，对于第三十四条的修改部分，省

交通运输厅暂未制定相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经研究，决定对第

三十四条行政处罚基准进行细化，各案件经办机构按此裁量基准

开展该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工作。 

 

附件：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道路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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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道路运政） 
序

号 
案由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 

基准 
备

注 

45 

对擅

自从

事或

者变

相从

事网

约车

经营

活动

等行

为的

行政

处罚

（权

力清

单第
1900

项）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四条：违反本规定，

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

网约车经营活动，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

按照以下规定分别予以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的，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处

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

以下罚款； 

（二）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对

当事人处以 3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

对当事人处以 200 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失效的《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从事网约车经营

活动的，分别按照前款第

（二）项、第（三）项的

规定予以罚款。 

《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三十四

条：违反本

规定，擅自

从事或者变

相从事网约

车经营活

动，有下列

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

以上出租汽

车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

正，予以警

告，并按照

以下规定分

别予以罚

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

任： 

（一）未取

得《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

经营许可

证》的，对

网约车平台

公司处以

10000 元以

上 30000 元

以下罚款； 

（二）未取

得《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的，

较轻 

具有《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的从轻的情形。 

根据

违法

具体

情形

分别

按 1 万

元，
3000

元，

200 元

的罚

款执

行 

 

一般 

 

同时具有以下情

形的：违法行为第

一次被查处；经责

令改正后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无其

他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

违法

具体

情形

分别

按 1.5

万元，
5000

元，

400 元

的罚

款执

行 

 

较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

一的：该违法行为

三年内两次以上

四次以下被查处；

存在拒不接受执

法部门调查处理

情形；造成轻微交

通事故等危害后

果。 

根据

违法

具体

情形

分别

按 2.5

万元，
8000

元，
1500

元的

罚款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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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事人处

以 3000元以

上 10000 元

以下罚款； 

（三）未取

得《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

驾驶员证》

的，对当事

人处以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

款。 

伪造、变造

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

失效的《网

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

证》《网络

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

证》从事网

约车经营活

动的，分别

按照前款第

（二）项、

第（三）项

的规定予以

罚款。 

 

严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

一的：该违法行为

五次及以上被查

处；或有证据显示

长期从事非法经

营；有严重载客、

宰客行为的；存在

暴力抗法、煽动抗

拒执法等情形；引

发重大舆情或群

体性事件；造成重

大及以上交通事

故等危害后果。 

根据

违法

具体

情形

分别

按 3 万

元，1

万元，
2000

元的

罚款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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